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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應將本節與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載的本集團經審核匯總財務資料（包
括有關附註）（「匯總財務資料」）一併閱讀。本集團的匯總財務資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閣下應細閱整份會計師報告，而不應僅依賴本節所載資料。

以下討論及分析包含若干前瞻性陳述，反映目前對未來事件及財務表現的看法。該
等陳述基於本集團對歷史趨勢、現時狀況及預期未來發展的經驗及理解和本集團認為於
有關情況下屬合適的其他因素所作的假設及分析。然而，實際結果及發展會否達致本集
團所預期及預測的水平，受本集團無法控制的多項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影響。詳情請參閱
「風險因素」。

本節或本招股章程其他章節任何表格所列的總額與相關金額總和之差異可能因約整
所致。

概覽

我們是香港歷史悠久且家喻戶曉的旅行代理商之一，主營以日本為重點的外遊旅行團
業務。往績紀錄期間，除日本外，我們亦安排南韓、中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
坡、越南、柬埔寨、杜拜及澳洲的旅行團。除外遊旅行團外，我們亦出售自由行產品以及
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分別錄得收益約461.5百萬港元、452.6百萬港元、118.3百萬港元
及82.4百萬港元，純利約16.3百萬港元、23.3百萬港元、11.0百萬港元及虧損淨額約7.9百萬港
元。

呈列基準

根據重組，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成為本集團現時旗下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有關重組步驟詳述於「歷史、重組及發展」。由於重組並無導致集團成員公司最終控制權改
變，故本集團採用合併會計原則編製匯總財務資料。

我們的匯總財務資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有關披露規定及公司
條例編製。我們的匯總財務資料以功能及呈列貨幣港元列示。

呈列及編製我們的匯總財務資料的基準詳情載於會計師報告附註1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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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本集團經營業績的主要因素

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受眾多因素影響，主要載列如下：

旅遊產品及服務的主要旅遊地點的情況

旅遊產品及服務的主要旅遊地點發生天災、恐怖襲擊、旅行相關事故及傳染病等多項
非本集團所能預測或控制的災難性事件，會對我們的業務有不利影響。發生該等災難性事
件可能對受影響地區的狀況有不利影響及嚴重影響客戶前往受重大影響地區旅遊的整體意
慾，對我們主要來自銷售旅行團的收益會有重大不利影響。因此，旅遊產品及服務的主要
旅遊地點發生災難性事件或會對我們的盈利能力及經營業績有重大不利影響。

香港經濟狀況轉變

我們的大部分收益來自香港的外遊旅客，故香港經濟下滑或會對我們的業務及經營業
績有重大不利影響。日後香港經濟狀況轉變或會對香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及用於旅遊
產品的可支配收入比例產生不利影響，繼而影響本集團所提供旅遊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因
而影響我們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

市場競爭及市況變化

我們在香港從事旅遊服務業。根據國富浩華報告，截至最後可行日期，香港持牌旅行
代理商達1,756家，其中560家持牌旅行代理商從事批量銷售及╱或經營旅行團。按二零一五
年參加旅行團的香港旅客人次計算，香港從事批量銷售及╱或經營旅行團的十大持牌旅行
代理商佔市場份額逾75%。由於我們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旅行團服務，我們主要與向客戶提
供旅行團服務的其他香港持牌旅行代理商競爭。我們亦與直接向客戶或透過互聯網提供類
似產品與服務的香港境內外航空公司及其他旅遊代理商競爭。倘我們不能因應日新月異的
市況或消費者喜好及時提供優質旅遊服務以迎合客戶的需求及不斷轉變的需要，則未必能
保持行業競爭力及市場份額，進而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業績有重大不利影響。

主要經營成本變動

一般而言，我們以成本加成模式釐定旅遊產品的售價。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的主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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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成本包括機票成本、酒店費用及地接營運商成本，合共佔我們的銷售成本分別約84.7%、
84.8%、83.3%及81.9%，其中僅機票成本已佔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各年我們的銷售成本約53.1%及佔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我們
的銷售成本分別約48.1%及40.0%。除旅遊元素成本外，我們釐定我們的旅行團產品價格時
亦考慮過往定價、市場需求、競爭對手所提供同類產品的價格、報團情況及日圓匯率等其
他因素。

倘我們的主要經營成本增加，而我們未能及時透過調整我們的旅行團售價將該等增幅
轉嫁予客戶，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或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有關往績紀錄期
間我們的主要經營成本的假設波幅對我們的各財政年度╱期間損益的影響的敏感度分析請
參閱「— 敏感度及收支平衡分析」。

匯率波動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大部分收益來自銷售日本旅遊產品。我們自客戶收取的款項以港
元計值，而我們的大部分地接成本（例如酒店費用、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以日圓結
算。應付款項入賬時與最終結算時的匯率差可能產生交易性外匯收益或虧損。此外，我們
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例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應付款項及應付關聯
公司款項等以日圓計值，因此受按年末匯率換算差額的影響。因此，我們主要面對以日圓
計值的交易、資產及負債產生的外幣風險。倘日圓兌港元（即匯總財務資料的功能及呈列貨
幣）的匯率大幅波動，我們的地接成本可能大幅波動，匯總全面收益表亦可能產生重大匯兌
差額，因而對我們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有重大不利影響。日圓升值同時影響本集團業務
需求（即成本意識高的客戶需求將減少）及成本（即日圓地接成本將增加），會導致我們的毛
利率降低。

有關過往日圓兌港元匯率詳情，請參閱「行業概覽 — 港元兌日圓趨勢」。

有關本集團的外匯風險控制政策詳情，請參閱「業務 —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 外匯風
險控制」。

一般而言，不計及季節因素影響，倘日圓兌港元匯率上升，本集團日本旅行團銷量及平
均售價將下跌。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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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日
圓兌港元的平均匯率變動與本集團日本旅行團的平均售價及平均銷量之間的關連。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五
財政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六
財政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
一七年

首三個月」）

二零一五
財政年度至
二零一六
財政年度
之變動

二零一六
財政年度至
二零一七年
首三個月
之變動

     

日圓兌港元匯率
　（港元：日圓） 0.07087 0.06465 0.07189 (8.8)% 11.2%
本集團日本旅行團平均售價
　（港元） 9,790 10,094 8,871 3.1% (12.1)%
本集團日本旅行團銷量（人數） 2,804 2,908 2,458 3.7% (15.5)%

有關往績紀錄期間日圓兌港元匯率假設變動對各財政年度╱期間損益的影響的敏感度
及收支平衡分析，請參閱「財務資料 — 敏感度及收支平衡分析」。

主要會計政策及估計

主要會計政策及估計指涉及重大不確定因素及判斷的會計政策及估計，或會因不同狀
況及╱或假設而產生大為不同的結果。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匯總財務資料需要我們的
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和資產、負債、
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額。我們用以釐定此等項目的方法及方式乃基於我們的經驗、業務營
運性質、相關規則及規例和有關情況。此等相關假設及估計可能對本招股章程其他部分所
載我們的匯總財務資料呈報的經營業績有重大影響，故會定期檢討。以下為按照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的重大會計政策概要，我們相信該等政策對呈列我們的匯總財務資料甚為重
要，且涉及需對本身不明確的事宜的影響作出估計及判斷。我們亦有我們視為重大的其他
政策、判斷、估計及假設，詳情載於會計師報告附註2及4。

收益確認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收益主要來自(i)銷售旅行團；(ii)銷售自由行產品；及(iii)銷售及
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

我們銷售旅行團的收益，一般按客戶逗留在旅遊地點的日數，於本集團提供服務時每
日確認。自由行產品銷售收益方面，我們在本集團作為代理提供服務且確定預訂時按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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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確認有關收益。銷售及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收益方面，我們在產品出售予客戶時
按淨值基準確認有關收益。

有關收益確認的會計政策詳情，請參閱會計師報告附註2.19「收益確認」。

金融資產

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的金融資產主要指(i)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項的應收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一家關聯公司款項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ii)分類為按公允價值計
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衍生金融資產。

有關我們的（其中包括）金融資產分類、確認、計量、終止確認及減值的會計政策，請
參閱會計師報告附註2.7「金融資產」及附註2.9「金融資產減值」。

外幣換算

我們的匯總財務資料以功能及呈列貨幣港元列示。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若干交易、
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日圓等外幣計值。交易結算產生的外匯盈虧及以年末匯率換算外幣計值
貨幣資產及負債產生的外匯盈虧於匯總財務報表的損益確認。

有關我們的外幣換算的會計政策詳情，請參閱會計師報告附註2.4「外幣換算」。

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包括即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分別確認所得稅開支約3.3百萬港
元、5.1百萬港元及2.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確認所得稅抵
免約423,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與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有(i)遞延所得稅資產約244,000港元、102,000港元及525,000港元；及
(ii)遞延所得稅負債分別約為零、約49,000港元及49,000港元。

有關我們的所得稅（包括即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的會計政策，請參閱會計師報告附
註2.16「即期及遞延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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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概要

下文載列摘錄自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的往績紀錄期間的匯總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461,546 452,632 118,285 82,387

銷售成本 (387,934) (369,397) (93,235) (71,560)
    

毛利 73,612 83,235 25,050 10,827

其他收入 162 1,197 477 2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3,579) 1,229 224 660

銷售開支 (14,788) (18,417) (4,270) (4,675)

行政開支 (35,710) (38,813) (8,295) (15,126)
    

經營溢利╱（虧損） 19,697 28,431 13,186 (8,288)

財務開支淨額 (8) (26) (4) (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9,689 28,405 13,182 (8,294)

所得稅（開支）╱抵免 (3,345) (5,077) (2,225) 423
    

年╱期內溢利╱（虧損）及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6,344 23,328 10,957 (7,871)

    

下列者應佔溢利╱（虧損）及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本公司所有者 16,226 23,109 10,840 (7,771)

— 非控制性權益 118 219 117 (100)
    

16,344 23,328 10,957 (7,871)
    

匯總全面收益表主要項目的說明及分析

以下為管理層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
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匯總全面收益表主要項目的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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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本集團業務包括(i)銷售旅行團；(ii)銷售自由行產品；及(iii)銷售及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
服務。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總收益分別約為461.5百萬港元、452.6百萬港元、118.3百萬港元及82.4

百萬港元。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按主要服務╱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旅行團 451,117 97.7 443,941 98.1 116,481 98.5 80,299 97.5
自由行產品 4,383 1.0 4,009 0.9 958 0.8 752 0.9
旅遊配套產品及
　服務 6,046 1.3 4,682 1.0 846 0.7 1,336 1.6

        

總計 461,546 100.0 452,632 100.0 118,285 100.0 82,387 100.0
        

旅行團

我們的旅行團銷售收益主要是向客戶收取的旅行團費用。往績紀錄期間，我們大部分
收益來自銷售旅行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收益分別約為451.1百萬港元、443.9百萬港元、116.5

百萬港元及80.3百萬港元，佔相關年度╱期間總收益約97.7%、98.1%、98.5%及97.5%。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提供赴日本、南韓、中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越
南、柬埔寨、杜拜及澳洲的旅行團。我們的主要業務是提供以日本遊為主打的旅行團，截
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分別佔旅行團銷售收益約78.1%、84.4%、84.9%及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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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按旅遊地點劃分的旅行團銷售收益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日本 352,488 78.1 374,674 84.4 98,948 84.9 69,473 86.5
其他旅遊地點：
　南韓 68,214 15.1 34,424 7.8 8,067 6.9 5,503 6.9
　台灣 12,247 2.7 12,891 2.9 2,955 2.5 1,036 1.3
　中國 8,907 2.0 11,752 2.6 4,269 3.7 2,802 3.5
　東南亞國家（附註1） 9,152 2.1 6,063 1.4 2,242 2.0 790 1.0
　其他國家（附註2） 109 0.0 4,137 0.9 — — 695 0.8

        

總計 451,117 100.0 443,941 100.0 116,481 100.0 80,299 100.0
        

附註：

(1) 往績紀錄期間，東南亞國家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及柬埔寨。

(2) 往績紀錄期間，其他國家包括杜拜及澳洲。

我們的旅行團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451.1百萬港元略減
約1.6%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443.9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旅遊地點的旅行團銷售收益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減少約29.4百萬港元，該影響部分被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本旅行團
銷售收益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約22.2百萬港元所抵銷。

其他旅遊地點的旅行團銷售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南韓爆發中東呼吸綜
合症（「中東呼吸綜合症」），結果南韓旅行團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約68.2百萬港元大幅減少約33.8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
34.4百萬港元。

另一方面，本集團的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
352.5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374.7百萬港元，抵銷了其他旅
遊地點的旅行團銷售收益的部分跌幅。自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起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日圓兌港元匯率相對疲弱，低於0.07港元兌1日圓。日本財政部亦實施多項有關
日本消費稅的措施，例如(i)自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起，訪日旅客享有的免稅項目新增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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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的醫療、食品及化妝品等消耗品；(ii)消費稅率增至10%的生效日期由二零一五年十月
一日延至二零一九年；及(iii)自二零一五年四月起，於購物街及商場不同店舖消費的退稅手
續可在一站式櫃台辦理。董事相信，基於上述因素，加上二零一五年五月南韓爆發中東呼
吸綜合症，帶動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到日本旅遊的需求增加，故推動我們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增加。

儘管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網上代理商及預
訂機票和酒店平台積極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局限了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的增長。

我們的旅行團銷售收益分別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116.5百萬港元
減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80.3百萬港元，減幅約為31.1%，主要是由於
(i)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減少約29.4百萬港元；及(ii)其他旅遊地點的旅行團銷售收益減少約
6.7百萬港元。

二零一六年四月，日本九州熊本縣發生日本氣象廳震度等級最高達7級的強烈地震。以
客戶人數計算，熊本縣是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最受歡迎的日本旅遊地點之一。是次地震定
名為二零一六年熊本地震，是自二零一一年三月東日本大地震後首個強度達7級的地震，亦
是日本氣象廳成立以來在九州錄得的最強地震。是次地震對熊本縣及周邊地區均有不利的
影響，包括大規模的破壞和公共交通系統中斷。董事相信，是次地震對客戶前往九州受影
響地區的意慾及需求均有不利影響。

日本旅行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銷售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i)二零一六
年四月發生二零一六年熊本地震的不利影響；(ii)日圓兌港元持續升值以及激烈的行業競
爭，特別是網上代理商及機票和酒店預訂平台進行積極的營銷活動及促銷計劃，令競爭加
劇。這些皆令成本意識高的客戶減少對日本旅行團的需求；及(iii)因需求減少及行業競爭激
烈，我們調低日本旅行團的售價以吸引客戶，而此亦持續令我們的旅行團銷售收益受壓。

本集團的非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17.5百萬
港元減少約38.3%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10.8百萬港元，主要歸因於南
韓、中國及台灣旅行團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15.3百萬港元大



– 165 –

439436 \ (P. Tobu_Stub submission proof) \ 24/12/2016 \ M45

財 務 資 料

幅減少約6.0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9.3百萬港元。董事認為，
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i)二零一六年的復活節提早於三月底而二零一五年的復活節在四月；
及(ii)基於行業競爭激烈而調低我們日本以外的目的地旅行團價格。

自由行產品

我們的自由行產品通常包括機票、酒店住宿及機票加酒店住宿套票。由於我們以代理
商身份提供服務，僅負責安排預訂機票及住宿，故自由行產品的銷售收益按淨額確認。因
此，自由行產品的銷售收益為淨收入，即扣除機票及╱或酒店住宿成本等相關直接成本後
的自由行產品銷售發票金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自由行產品銷售收益分別約為4.4百萬港元、4.0百萬港元、1.0百萬港元
及0.8百萬港元，佔相關年度╱期間總收益約1.0%、0.9%、0.8%及0.9%。往績紀錄期間，我
們的自由行產品大部分赴往日本，分別佔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自由行產品收益約82.0%、86.2%、
81.3%及80.6%。

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按旅遊地點劃分的自由行產品銷售收益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日本 3,596 82.0 3,456 86.2 779 81.3 606 80.6
其他旅遊地點（附註） 787 18.0 553 13.8 179 18.7 146 19.4        

合計 4,383 100.0 4,009 100.0 958 100.0 752 100.0
        

附註：往績紀錄期間，其他旅遊地點主要包括南韓、中國、台灣、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度等。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日本自由行產品銷售收益
維持穩定，分別約為3.6百萬港元及3.5百萬港元，而其他旅遊地點自由行產品的銷售收益則
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8百萬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約0.6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南韓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導致南韓自由
行產品的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4百萬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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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由行產品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0.8百萬港元減至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0.6百萬港元，減幅約為25.0%，主要是由於(i)日圓
兌港元持續升值；及(ii)網上代理商及機票和酒店預訂平台積極推行營銷活動及促銷計劃，
導致客戶減少對我們日本自由行產品的需求。

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

我們亦向客戶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主要包括旅遊保險、景點門票、當地交通安
排、汽車租賃、電話和網絡預付卡及申請旅遊簽證。與自由行產品銷售收益相似，銷售及
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的收益按淨額確認。因此，銷售及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的收
益主要指(i)就向客戶出售的旅遊保險向保險公司收取的佣金；及(ii)其他旅遊配套產品銷售
收益淨額，即扣除相關直接成本後的相關銷售發票金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及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
的收益分別約為6.0百萬港元及4.7百萬港元，佔相關年度總收益約1.3%及1.0%。銷售及提供
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的收益下降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南韓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導
致銷售旅行保險差價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6百萬港元減至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3百萬港元。

我們的銷售及提供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的約0.8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1.3百萬港元，增幅約為
62.5%，主要歸因於(i)旅行保險售價上升；及(ii)擴大保單涵蓋範圍令旅行保險銷量增加，從
而使旅行保險銷售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0.8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1.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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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主要指我們的旅行團銷售產生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機票成本、酒店
費用、地接營運商成本、當地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往績紀錄期
間的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機票成本 205,916 53.1 196,101 53.1 44,877 48.1 28,619 40.0
酒店費用 78,801 20.3 84,412 22.9 23,680 25.4 22,513 31.5
地接營運商成本 43,779 11.3 32,793 8.9 9,081 9.8 7,476 10.4
交通費用 33,246 8.6 31,000 8.4 8,715 9.3 7,358 10.3
餐費 14,085 3.6 13,824 3.7 3,823 4.1 2,950 4.1
門票成本 11,306 2.9 10,485 2.8 2,872 3.1 2,502 3.5
其他 801 0.2 782 0.2 187 0.2 142 0.2        

合計 387,934 100.0 369,397 100.0 93,235 100.0 71,560 100.0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我們的銷售成本分別約為387.9百萬港元、369.4百萬港元、93.2百萬港元
及71.6百萬港元，佔相關年度╱期間收益約84.1%、81.6%、78.8%及86.9%。往績紀錄期間，
我們的銷售成本減少與收益減少大致相符。

以下為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銷售成本主要組成部分的描述及分析。

機票成本

機票成本指獲取旅行團所需機票而向航空公司和訂票代理商支付或應付的費用。往
績紀錄期間，機票成本為我們的銷售成本的最大部分，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分別約為205.9百萬港
元、196.1百萬港元、44.9百萬港元及28.6百萬港元，分別佔相應年度╱期間旅行團銷售收益
約45.6%、44.2%、38.5%及35.6%。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機票成本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下降主要由於(i)相比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本旅行團使用較多低成本航空公司；及(ii)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非日本旅行團的銷售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整體下降。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機票成本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減少主要由於(i)航空公司促銷活動導致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機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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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低；(ii)相比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我們於二零一六年同期我們的日本旅行團使用較多低成本航空公司；及(iii)相比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二零一六年同期旅行團銷售整體下降。

酒店費用

酒店費用指日本（沖繩除外）旅行團的酒店住宿費用。往績紀錄期間，酒店費用為我們的
銷售成本第二大成分，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分別約為78.8百萬港元、84.4百萬港元、23.7百萬港元及
22.5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酒店費用分別約佔我們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的22.4%、22.5%、
23.9%及32.4%。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酒店費用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主要是由於(i)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本旅行團銷售
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及(ii)到日本旅遊的需求增加，導致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日本酒店房間格價一般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有所增加。該等影
響因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圓兌港元的匯率整體較過往財政年度弱而被部
分抵銷。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酒店費用佔我們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的百分比
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增加主要是由於(i)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日圓兌港元的匯率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強；及(ii)日本酒店房價持續上升所致。

地接營運商成本

對於我們的沖繩及其他非日本旅遊地點的旅行團，我們根據我們的要求及規定委聘地
接營運商安排當地旅遊元素，包括酒店住宿、餐飲、當地交通及活動。地接營運商成本主
要指就有關旅遊安排支付或應付地接營運商的費用。我們的地接營運商成本亦包括本集團
關聯公司為我們日本旅行團預訂酒店、餐廳及主題公園以及旅遊景點等預訂服務費用。

我們的地接營運商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3.8百萬港元減至截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2.8百萬港元，整體上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非日本旅行團銷售收益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相符。

我們的地接營運商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9.1百萬港元下降至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7.5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非日本旅行團的銷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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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致。但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地接營運商成本佔期內非日本旅行團銷
售收益的百分比高於二零一五年同期，主要是由於地接營運商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收取較高費用。

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

其他銷售成本主要組成部分包括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主要指(i)當地交通及安
排汽車租賃服務的費用；(ii)就安排用餐向當地餐廳支付或應付的費用；及(iii)為我們的日本
（沖繩除外）旅行團購買主題公園及遊樂場門票而分別支付的費用。

儘管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本旅行團的銷量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有所增加，但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我們的
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佔總銷售成本的比例相對穩定，分別約為(i)8.6%及8.4%；(ii)3.6%

及3.7%；及(iii)2.9%及2.8%，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圓兌港元的
匯率整體較過往財政年度弱所致。

儘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日本旅行團銷售較2015年同期減少，截至二
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我們的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佔總銷售
成本的比例相對穩定，分別約為(i)9.3%及10.3%；(ii)4.1%及4.1%；及(iii)3.1%及3.5%，主要是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日圓兌港元的匯率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強所致。

按貨幣劃分的成本結構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銷售成本主要以港元及日圓計值。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按貨
幣劃分的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港元 247,146 63.7 225,202 61.0 53,228 57.1 32,692 45.7
日圓 140,788 36.3 144,195 39.0 40,007 42.9 38,868 54.3        

總計 387,934 100.0 369,397 100.0 93,235 100.0 71,560 100.0
        

我們須以日圓結算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酒店費用、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而機
票成本及地接營運商成本主要以港元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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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的外匯風險控制政策詳情，請參閱「業務 —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 外匯風
險控制」。

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按主要服務╱產品類別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旅行團（附註） 63,183 14.0 74,544 16.8 23,246 20.0 8,739 10.9
自由行產品 4,383 不適用 4,009 不適用 958 不適用 752 不適用
旅遊配套產品及
　服務 6,046 不適用 4,682 不適用 846 不適用 1,336 不適用    

合計 73,612 15.9 83,235 18.4 25,050 21.2 10,827 13.1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i)日本旅行團的毛利率（不計未分配成本分別約
801,000港元及782,000港元）分別約為15.4%及18.0%；及(ii)其他旅遊地點的旅行團毛利率（不計未分配成本
分別約801,000港元及782,000港元）分別約為9.8%及11.5%。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i)日本旅行團的毛利率（不計未分配成本分別約187,000港元及142,000港元）分別約為20.7%及11.0%；
及(ii)其他旅遊地點的旅行團毛利率（不計未分配成本分別約187,000港元及142,000港元）分別約為16.6%及
11.2%。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分別錄得毛利約73.6百萬港元、83.2百萬港元、25.1百萬港元及10.8

百萬港元，相關年度╱期間總體毛利率約為15.9%、18.4%、21.2%及13.1%。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整體毛利及毛利率增長主要
是由於我們的旅行團銷售毛利及毛利率增長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整體毛
利及毛利率減少主要是由於「— 匯總全面收益表主要項目的說明及分析」的「收益」及「銷售
成本」兩段所述原因，導致旅行團銷售毛利及毛利率減少。

旅行團銷售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63.2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74.5百萬港元，導致相關年度毛利率由約14.0%增至16.8%，主
要是由於(i)機票成本主要因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日本旅行團使用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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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航空公司而下降；及(ii)我們的日本（沖繩除外）旅行團的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
主要因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圓兌港元的匯率整體較過往財政年度弱而相
對穩定。

我們的旅行團銷售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23.2百萬港元減至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8.7百萬港元，導致相關期間毛利率由約20.0%減至10.9%，
主要是由於(i)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日圓兌港元的匯率較相關期間強，使日
本旅行團酒店費用、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增加；及(ii)基於行業競爭激烈而下調日本
旅行團及非日本旅行團的售價。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i)其他收入分別約0.2百萬港元、1.2百萬港元、0.5百萬港元
及26,000港元，主要包括推介收入及補貼收入；及(ii)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分別約(3.6)百萬
港元、1.2百萬港元、0.2百萬港元及0.7百萬港元，主要包括匯兌收益╱（虧損）淨額、衍生金
融工具公允價值收益╱（虧損）淨額和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推介收入 162 539 477 26

補貼收入 — 658 — —
    

合計 162 1,197 477 2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607) 1,083 170 6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58) 126 130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1,914) 20 (76) 18

    

合計 (3,579) 1,229 224 660
    

推介收入主要指當本集團自網上機票和酒店預訂平台及主題公園和旅遊景點的採購達到
預訂目標後彼等向本集團支付的回扣獎勵及佣金。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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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年度，本集團分別獲得約0.2百萬港元及0.5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回扣及佣金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網上機票預訂平台（我們的全球分銷系統服務供應商）
為鼓勵本集團更多使用其網上預訂系統而提供額外回扣所致。我們與網上機票和酒店預訂
平台服務供應商或營運商（包括我們的全球分銷系統服務供應商）之間的協議並無最低採購
承諾，因此即使我們未有採購亦毋須支付罰金。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補貼收入約為0.7百萬港元，主要為日
本愛知縣政府就組織前往該縣旅遊的旅行代理商提供的補貼。

我們錄得(i)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匯兌虧損淨額約1.6百萬港元及截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匯
兌收益淨額分別約1.1百萬港元、0.2百萬港元及0.6百萬港元，主要有關本集團以日圓計值的
資產與負債；及(ii)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的公允價值虧損分別約1.9百萬港元及76,000港元和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公允價值收益分別約20,000港元及18,000港元，
是有關本集團為管理以日圓結算的地接成本的相關外匯風險所訂立的遠期外匯合約。遠期
外匯合約匯兌虧損淨額及公允價值虧損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日圓兌港元總體持續貶值所致。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遠期外匯合約錄得匯兌收益淨額及
公允價值收益，主要是由於日圓兌港元自二零一六年一月起開始升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日圓兌港元的匯率較該財政年度╱期間之初走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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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分別錄得銷售開支約14.8百萬港元、18.4百萬港元、4.3百萬港元
及4.7百萬港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往績紀錄期間的銷售開支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宣傳和推廣 5,473 37.0 7,966 43.3 1,586 37.1 2,110 45.1
信用卡及借記卡
　手續費 4,168 28.2 4,222 22.9 1,108 25.9 924 19.8
租金及相關開支 3,176 21.5 3,978 21.6 957 22.4 1,072 22.9
僱員成本 364 2.4 723 3.9 157 3.7 214 4.6
折舊 445 3.0 608 3.3 151 3.5 184 3.9
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632 4.3 550 3.0 183 4.3 116 2.5
代理佣金 454 3.1 263 1.4 59 1.5 30 0.6
簽證費用 76 0.5 107 0.6 69 1.6 25 0.6        

合計 14,788 100.0 18,417 100.0 4,270 100.0 4,675 100.0
        

本集團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4.8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8.4百萬港元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4.3

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4.7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宣傳和推廣
費用增加所致。

以下為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銷售開支主要組成部分的描述及分析。

宣傳和推廣

本集團採用多種渠道宣傳和推廣品牌和產品，例如贊助電視旅遊節目及電影、在旅遊
雜誌及報章和公共交通工具刊登廣告、參與旅遊展、舉辦旅行研討會及派發單張、小冊子
及傳單。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最大部分銷售開支為廣告及宣傳開支。截至二零一五年及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
們的廣告及宣傳開支分別約為5.5百萬港元、8.0百萬港元、1.6百萬港元及2.1百萬港元。截至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廣告及宣
傳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加大營銷力度而增加投放於公共交通工具及電視的廣告。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
我們贊助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於主要電視頻道播出的旅遊節目，而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並無該贊助因此並無相關費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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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及借記卡手續費

本集團的旅遊產品除接受現金付款外，亦接受客戶使用其他付款方式，如EPS及信用
卡。因此，我們亦因客戶使用信用卡及EPS付款而產生信用卡及借記卡手續費。截至二零
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我們的信用卡及借記卡手續費穩定在約4.2

百萬港元。

我們的信用卡及借記卡手續費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1百萬港元稍
降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0.9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我們的產品銷售收益
減少所致。

租金及相關開支

本集團銷售開支中的租金及相關開支主要為分行租金，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行租金分別約為3.2百萬港元及4.0百萬港元。租金及相關開支增加主
要是由於我們的銅鑼灣分行於二零一五年二月搬遷至同一大廈的較大單位，以配合營運，
導致分行租金較高。本集團的租金及相關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0

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1百萬港元，是由於根據若干分行租
賃協議，累進租金增加所致。

僱員成本

我們銷售開支中的僱員成本主要為領隊相關僱員成本。僱員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4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7百萬港元，
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前往南韓的旅行團數目及領隊收取的酬
金因二零一五年五月南韓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而減少，導致我們為達到香港最低工資標準
而向領隊支付的差額增加。我們銷售開支中的僱員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約157,000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214,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出境旅行團減少導致領隊收到的賞金減少，因此我們
為符合香港最低工資規定需向領隊支付的差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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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分別約為35.7百萬港元、38.8百萬港元、8.3

百萬港元及15.1百萬港元。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行政開支的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僱員成本 25,649 71.8 27,588 71.1 6,047 72.9 7,013 46.4
租金及相關開支 3,962 11.1 4,028 10.4 1,016 12.2 1,083 7.2
辦公室、通訊及
　水電開支 1,882 5.3 2,080 5.4 414 5.0 313 2.1
上市開支 — — 1,209 3.1 — — 5,732 37.9
法律及專業費 668 1.9 715 1.9 — — 201 1.3
核數師酬金 641 1.8 664 1.7 150 1.8 150 1.0
應酬開支 679 1.9 541 1.4 154 1.9 144 1.0
維修及保養 717 2.0 479 1.2 195 2.4 95 0.6
折舊 226 0.6 397 1.0 51 0.6 113 0.7
海外及本地差旅費 477 1.3 395 1.0 107 1.3 59 0.4
酬金 318 0.9 221 0.6 73 0.9 65 0.4
銀行手續費 200 0.6 209 0.5 33 0.4 42 0.3
保險 103 0.3 202 0.5 29 0.3 19 0.1
撇銷其他應收款項 115 0.3 — — — — — —
其他 73 0.2 85 0.2 26 0.3 97 0.6

        

合計 35,710 100.0 38,813 100.0 8,295 100.0 15,126 100.0
        

以下為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行政開支主要組成部分的描述及分析。

僱員成本

行政開支中的僱員成本主要為董事薪酬和行政及一般人員的薪金及福利。往績紀錄期
間，最大部分行政開支為僱員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5.6百萬港元
略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7.6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我們的行政及一
般人員（例如我們財務、會計及人力資源部門的其他管理人員）增加，加上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薪金上漲。上述影響部分被董事薪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6.8百萬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3百萬港元所抵銷。我
們行政開支中的僱員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6.0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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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7.0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上文所述我們管理層的行政及一
般人員增多且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薪金上漲所致。

租金及相關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中的租金及相關開支主要為辦公室租金、差餉及管理費。截至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租金及相關開支穩定在約4.0百萬港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行政開支中的租金及相關開支分別相對
穩定。

辦公室、通訊及水電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辦公室、通訊及水電開支分別約為1.9百萬港元、2.1百萬港元、
0.4百萬港元及0.3百萬港元，主要包括我們日常營運的各類企業開支，例如辦公用品、電
話、互聯網、打印、電腦開支、電力及清潔開支。辦公室、通訊及水電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僱員人數增加所致。

法律及專業費

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的法律及專業費主要包括一般法律服務、公司秘書服務、公司
稅項服務及業務顧問服務的相關費用。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各年，相關金額穩定在約0.7百萬港元。我們的法律及專業費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的零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0.2百萬港元，主要為有關審
閱合約及網站線上銷售平台內容的一般法律顧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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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開支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分別錄得財務開支淨額約8,000港元、26,000港元、4,000港元及
6,000港元，主要為融資租賃承擔利息開支。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財務開支淨額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財務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 (2) — —

    

財務開支
融資租賃承擔利息開支 8 25 4 5

銀行透支利息開支 1 3 — 1
    

9 28 4 6
    

財務開支淨額 8 26 4 6
    

財務開支淨額增加主要是由於二零一四年末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
據融資租賃安排添置汽車所致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財務開
支維持穩定。

所得稅開支╱（抵免）

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所得稅開支╱（抵免）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3,318 4,886 2,175 —
遞延所得稅 27 191 50 (423)

    

總計 3,345 5,077 2,225 (423)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往績紀錄期間須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繳納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分別錄得所得稅開支約3.3

百萬港元及5.1百萬港元，相關年度的實際稅率分別約為17.0%及17.9%。本集團實際稅率略
增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不可扣稅上市開支所致。我們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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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2.2百萬港元所得稅開支轉為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0.4百萬港元所得稅抵免淨額，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確認經營虧損約2.6百萬港元（不計及上市開支約5.7百萬港元）所
致，實際稅率約為16.5%。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產生確認遞延所得稅開支的暫時差額分別約27,000港
元、191,000港元及50,000港元。本集團主要因確認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稅
項虧損（不計及上市開支）約2.6百萬港元而於同期確認遞延所得稅抵免約423,000港元。於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產生
(i)遞延所得稅資產分別約244,000港元、102,000港元及525,000港元；及(ii)遞延所得稅負債分
別為零、約49,000港元及49,000港元。

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在其他司法權區並無稅務責任。董事確認，往績紀錄期間及截
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與相關稅務機關並無重大爭議或未解決的稅務問題。

上市開支

董事認為，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會受股份發售
的非經常性上市開支不利影響。股份發售的上市費用總額主要包括已付或應付專業人士費
用、包銷費用及佣金，估計約為21.6百萬港元（根據指示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每股股份0.6港
元及100,000,000股發售股份計算）。估計上市費用總額中，(i)約6.5百萬港元預期於上市後入
賬作權益扣減；及(ii)約15.1百萬港元預期於匯總全面收益表確認為開支，其中約1.2百萬港
元及5.7百萬港元已分別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確認，餘下約8.2百萬港元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確認。

董事謹此強調，上市開支金額為現時之估計，僅供參考，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匯總財務報表確認的最終金額會根據審計及屆時變量和假設的變動作
出調整。

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會
受上述估計非經常性上市開支的不利影響，未必可與本集團過往財務表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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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的主要流動資金及營運資金需求主要與經營成本和為獲取旅行團及自由行相關
服務而給予供應商的預付款項及按金有關。我們的大部分客戶為零售客戶，須於我們提供服
務及╱或交付產品前付清旅行團及自由行產品的費用，故我們過往主要以經營所得現金應
付流動資金及營運資金需求。我們亦主要以經營所得現金及融資租賃安排撥付資本開支。
預期日後我們會綜合利用各項資金來源（包括但不限於經營所得現金、銀行信貸、股份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和其他外部權益及債務融資）應付營運資金及其他流動資金需求。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經營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76.9百萬港元，其中約73.4百萬港元、3.3百萬港元及0.2百萬港元分別
以港元、日圓及其他貨幣計值。

現金流量

下表概述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的現金流量：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208 23,137 13,934 7,74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52) (3,040) (757) (5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225) (2,991) (2,066) (2,4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8,269) 17,106 11,111 5,287

年╱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785 54,516 54,516 71,622
    

年╱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516 71,622 65,627 76,909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
分別約1.2百萬港元及23.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活動淨現
金流入金額低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是由於(i)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溢利低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ii)截至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付予供應商的貿易按金較該財政年度初增加約12.5百萬港元，主要
是由於復活節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初，使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旅行團報團人數增
加以及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就通過網上團購中介出售促銷機票所預留的包機而支付按金，
導致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機票、主題公園門票及火車票的按金增加。



– 180 –

439436 \ (P. Tobu_Stub submission proof) \ 24/12/2016 \ M45

財 務 資 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
分別約13.9百萬港元及7.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經營活動淨現
金流入金額低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主要是由於(i)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產生經營虧損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產生經營溢利；(ii)應
計上市開支增多；及(iii)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末客戶墊款收入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增加約8.2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六年的復活節提早於三
月底而二零一五年的復活節在四月所致。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分別約
為1.3百萬港元及3.0百萬港元，主要包括(i)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各年租賃裝修、添置傢俬、裝置及設備和汽車的付款約1.3百萬港元；及(ii)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開發網上銷售平台的付款約1.8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分別
約為0.8百萬港元及55,000港元，主要包括租賃裝修、添置傢俬、裝置及設備和汽車的付款。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收到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約0.1百萬
港元。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錄得融資活動現金流出分別
約8.2百萬港元及3.0百萬港元，主要包括相關年度(i)融資租賃承擔還款約0.1百萬港元及0.3百
萬港元；(ii)股息付款約8.1百萬港元及2.0百萬港元；及(iii)上市開支付款零港元及約0.7百萬
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錄得融資活動現金流出約2.1百萬港元，主
要包括(i)融資租賃承擔還款約66,000港元；及(ii)股息付款約2.0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錄得融資活動現金流出約2.4百萬港元，包括(i)融資租賃承擔還
款約87,000港元；及(ii)上市開支付款約2.3百萬港元。

營運資金

經計及下列本集團可用之財務資源：

• 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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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們的手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別約為71.6百萬港元、76.9百萬港元及51.6百萬港
元；

•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即債務日期）的未動用透支及循環貸款16.0百萬港元；
及

• 本集團將收取的股份發售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38.4百萬港元（根據指示發售價範圍
的中間價每股發售股份0.6港元及100,000,000股發售股份計算），

董事認為，本集團營運資金足以滿足目前對本招股章程日期起計至少12個月的需求。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約為35.5百萬港元、56.3百萬港元、47.5

百萬港元及38.5百萬港元，相關組成部分詳情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流動資產
存貨 — 431 1,000 1,185

應收款項 2,630 226 79 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0,893 17,478 16,201 50,722

衍生金融資產 — 8 — 44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92 13 288 154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705 —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516 71,622 76,909 51,572

    

88,836 89,778 94,477 103,683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5,186 5,027 6,990 7,59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3,062 24,798 36,898 53,766

融資租賃承擔 269 353 356 243

應付董事款項 16 — — —
應付股息 2,000 — — —
衍生金融負債 771 — — —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919 1,393 864 1,311

即期所得稅負債 1,087 1,892 1,892 2,279
    

53,310 33,463 47,000 65,192
    

流動資產淨值 35,526 56,315 47,477 3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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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5.5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56.3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預收客戶款項減少約19.6百萬
港元，導致流動負債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3.3百萬港元減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33.5百萬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6.3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約47.5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i)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預收客戶款項增加約8.2百萬港
元；(ii)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應計上市開支增加約4.0百萬港元；及(iii)應付款項增
加約2.0百萬港元，引致流動負債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3.5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約47.0百萬港元所致，惟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約5.3百萬港元導致流動資
產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9.8百萬港元增加約4.7百萬港元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約94.5百萬港元所抵銷。

根據未經審核匯總管理賬目，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47.5百萬港元減
少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約38.5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i)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約25.3

百萬港元；及(ii)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約16.9百萬港元所致，惟因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34.5百萬港元所抵銷。

有關往績紀錄期間影響流動資產淨值的主要項目詳情，請參閱下文「— 匯總財務狀況
表主要項目說明及分析」。

匯總財務狀況表主要項目說明及分析

管理層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之匯總財務狀況表主要項目的討論及分析如下。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最後可行日期，我們於香港有七處租賃物業，均用作辦公室及分行。於二零一五年及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包括租賃物業的租賃裝修、傢
俬、裝置及設備以及電腦軟件，亦包括公司用車。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項目的賬面值分別約為2.0百萬港元及3.1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添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分別約為
1.6百萬港元及2.1百萬港元，主要有關往績紀錄期間銅鑼灣分行搬遷、新員工所需電腦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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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設備和汽車。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汽車是根據
融資租賃安排購買。詳情請參閱「— 債務」。

除租賃物業的租賃裝修、傢俬、裝置及設備及電腦軟件，以及約2.8百萬港元的汽車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物業、廠房及設備約4.8百萬港元亦包括約2.0百萬港元的在建網
站改造成本。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確認網站線上銷售平台開發費用約2.0百萬
港元，乃轉撥自預付款項。我們聘請獨立軟件開發商開發及改進設有綜合預訂系統的網上
銷售平台，客戶可即時確認購買我們的旅行團、自由行產品及相關旅遊配套產品。

全面服務的網上銷售平台預期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分階段完成。

有關在建網站改造成本的詳情，請參閱會計師報告附註2.5及14。

存貨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
們的存貨結餘分別為零、約0.4百萬港元及1.0百萬港元，當中主要包括景點門票及當地交通
券。

由於我們過往自關聯公司購買景點門票及當地交通券，本身並無有關存貨，故於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存貨結餘為零。我們採用該安排以節省管理資源。自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由於關聯公司不再從事有關業務，我們開始直接從供應商購買景
點門票及當地交通券。因此，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錄得存貨約0.4百萬港元，而有關關
聯方交易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終止。詳情請參閱會計師報告附註29。存
貨結餘進一步增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1.0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我們因應暑期需求而
購買主題公園門票所致。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們的存貨結餘增至約1.2百萬港元，
主要是由於我們因應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的需求而於二零一六年八月購買一間主題公園的
入場券。

我們一般根據有關供應商規定的最低購買額、門票及交通券到期後可否換新、會否有
促銷活動、過往使用情況及我們的計劃最低存貨結餘水平等多項因素，釐定自供應商購買
的景點門票及當地交通券數額。倘到期日前未使用，部分門票及當地交通券可換新一次。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並未錄得任何存貨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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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存貨中約96.0%已於其後使用。

應收款項

我們的客戶主要是購買旅行團、自由行產品以及旅遊配套產品及服務的零售客戶。我
們亦向其他旅行代理商銷售旅遊產品。我們一般不向客戶提供信貸期。往績紀錄期間，我
們向香港一間旅行代理商提供自每月底起計最多8天的信貸期。對於我們透過網上團購中介
促銷的旅遊產品，我們會於兌換期結束後根據兌換報告向其發出付款要求書。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
們的應收款項分別約為2.6百萬港元、0.2百萬港元及79,000港元，主要包括來自旅行代理商
及網上團購中介的應收款項。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應收款項結餘高於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通過網上團購中介促銷飛往大阪、
名古屋、福岡及首爾的機票，因此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來自網上團購中介的應收款項
結餘較高。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應收款項進一步減至約79,000港元，主要是由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網上團購中介的銷售額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來自網上團購中介的銷售額減少。

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應收款項的週轉天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天數 天數 天數

應收款項週轉天數（附註） 1.2 1.2 0.2
   

附註： 應收款項週轉天數按應收款項平均結餘除以相關財政年度╱期間收益再乘以該財政年度╱期間天數（截至
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為365天，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為91天）
計算。應收款項平均結餘指相關財政年度╱期間年╱期初及年╱期末的應收款項平均結餘。

由於我們大部分收益來自零售客戶，彼等須於自本集團購買旅遊產品時付清費用，故
我們在往績紀錄期間維持較短的應收款項週轉天數，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約為1.2天，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為0.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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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基於發票日期的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2,570 226 18

31至60日 — — 60

61至90日 — — 1

91至120日 60 — —
   

總計 2,630 226 79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
收款項分別約89,000港元、零及零視為已逾期但未減值。逾期結餘主要與應收網上團購中介
款項有關，我們認為有關網上團購中介並無重大財政困難，且有關欠款其後可收回。往績
紀錄期間，我們並無錄得任何應收款項減值。該等逾期應收款項基於到期日的賬齡分析載
列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29 — —
31至60日 60 — —

   

總計 89 — —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款項已於其後結清。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中，(i)分別約1.2百萬港元、2.7百萬港元及1.4百萬港
元為非即期；及(ii)分別約30.9百萬港元、17.5百萬港元及16.2百萬港元為即期。



– 186 –

439436 \ (P. Tobu_Stub submission proof) \ 24/12/2016 \ M45

財 務 資 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明細：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部分
租賃按金 716 874 1,424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434 — —
網站開發成本預付款項 — 1,832 —

   

總計 1,150 2,706 1,424
   

即期部分
貿易按金 25,524 12,456 10,951

租賃、水電及相關按金 1,362 980 739

上市開支預付款項 — 1,453 2,315

應收僱員款項 2,633 927 723

其他預付款項 785 909 1,173

其他按金 589 753 300
   

總計 30,893 17,478 16,201
   

非即期部分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非即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分別約為1.2百萬港元、2.7百萬港元及1.4百
萬港元，主要包括租賃按金、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及網站開發成本預付款項。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開發網上銷售平台確認預付款項約1.8百萬港元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所
致。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減少主要是由於確認網上銷
售門戶網站開發成本之預付款項約1.8百萬港元所致，惟被因續簽沙田分行現有租賃協議使
租賃按金約0.2百萬港元由流動部分重新分類至非流動部分及我們為擴充沙田分行（已於二
零一六年九月開業）而訂立新租約所另外支付的約0.4百萬港元按金導致非即期租賃按金增
加約0.6百萬港元所抵銷。

即期部分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即期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分別約為30.9百萬港元、17.5百萬港元及16.2百
萬港元，主要包括貿易按金、租賃、水電及其他按金、上市開支預付款項及應收僱員款項。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減少主要是由於(i)貿易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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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租賃、水電及其他按金；及(iii)應收僱員款項結餘減少所致。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略降主要是由於(i)非即期租賃按金；(ii)貿易按金；及(iii)應收
僱員款項減少，惟部分被(i)上市開支預付款項；及(ii)其他預付款項與其他按金增加所抵銷。

貿易按金主要包括我們就即將出發之旅行團及客戶預訂的其他旅遊產品支付的機票
訂金、主題公園及鐵路票按金和酒店按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按金分別約為25.5百萬港元、12.5百萬港元及11.0百
萬港元，其中分別約18.7百萬港元、6.8百萬港元及8.4百萬港元為截至相關報告日期的機票
訂金。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按金結餘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主要是由
於復活節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初，使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旅行團報團人數增加，
而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較低主要是由於復活節提早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底。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結餘的輕微減少與二零一六年七月相較二零
一六年四月的銷售跌幅一致。

我們的租賃、水電及其他按金結餘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4百萬港元減
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0百萬港元。由於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二月搬遷銅鑼灣
分行，故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包括銅鑼灣分行原先物業及現有物業的租賃
按金及銅鑼灣分行現有物業的翻修按金。我們隨後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獲退還前銅鑼灣分行的租賃按金約0.3百萬港元及翻修按金約0.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結餘減少約0.2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續簽沙田分行現有租
賃協議使租賃按金由即期部分重新分類至非即期部分。

應收僱員款項通常包括本集團應收由領隊收取的酬金及就領隊帶團支付的現金墊款。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結餘較高，約為2.6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結餘約為1.0百萬港元，是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包括以會
計人員名義開立純粹用於收取澳門旅行代理商費用的澳門銀行賬戶之銀行結餘約1.9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銀行賬戶大部分結餘已轉賬至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銀行賬戶已註銷，本集團已於澳門開立公司業務賬戶作相同用途。

我們自二零零七年使用會計人員的銀行賬戶，是由於銀行根據審批程序（包括考慮到彼
等的業務利益及具體行政原因）拒絕我們開立公司業務賬戶。為於上市前改善內部控制系
統，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再次向澳門的銀行申請開立公司業務賬戶。基於銀行對客戶調查結



– 188 –

439436 \ (P. Tobu_Stub submission proof) \ 24/12/2016 \ M45

財 務 資 料

論較為滿意、我們於香港旅行業的優質品牌及我們與香港的銀行已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等原
因，銀行隨後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底批准我們於澳門開立公司業務賬戶。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上市開支預付款項分別約為1.5百
萬港元及2.3百萬港元，主要於上市後自權益扣除。

應付款項

本集團的應付款項主要指應付機票成本及地接成本。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款項結餘分別約為5.2百萬港元及5.0百萬港元，保持相對穩
定。雖然航空公司供應商並無給予我們信貸期，但部分其他供應商允許我們根據月結單付
款。應付款項結餘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0百萬港元增加約2.0百萬港元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約7.0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一家主要旅遊車營運商及一家地接營運商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末向我們發出發票而結餘增多。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應付款項週轉天數分別約
為5.1天及5.0天，保持相對穩定，再增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7.5天，主要
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酒店費用及地接營運商成本增加及機票成本佔總銷售成本比例減少，當中酒店費
用及地接營運商成本通常在接獲月結單後結清，而航班費用方面，我們通常於啟程前支付
按金或全額付款。下表載列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應付款項的週轉天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天數 天數 天數

應付款項週轉天數（附註） 5.1 5.0 7.5
   

附註： 應付款項週轉天數按平均應付款項結餘除以相關財政年度╱期間的銷售成本乘以該財政年度╱期間的天
數（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各年為365天，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為91天）計算。平均應付款項結餘為相關財政年度╱期間年╱期初及年╱期末的應付款項結餘的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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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日期本集團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3,756 4,418 6,033

31至60日 644 258 238

61至90日 294 60 300

91至120日 410 276 155

120日以上 82 15 264
   

總計 5,186 5,027 6,990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款項已於其後結清。

董事確認，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概無嚴重拖欠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分別約為43.1百萬港元、24.8百萬港元及36.9百萬港元。下
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明細：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預收客戶款項 39,234 19,639 27,834

應計僱員成本 1,321 1,732 1,530

應計上市開支 — 762 4,751

其他應付款項 2,507 2,665 2,783
   

總計 43,062 24,798 36,898
   

本集團的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3.1百萬港元減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8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預收客戶款項減少所致。應計費用及其
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8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36.9百
萬港元，主要是由於預收客戶款項及應計上市開支增加所致。

我們要求旅行團客戶於出發日期前10至30日內支付全費，視乎旅行團的類型以及是否
淡季或旺季而定。因此，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



– 190 –

439436 \ (P. Tobu_Stub submission proof) \ 24/12/2016 \ M45

財 務 資 料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有預收客戶款項結餘分別約39.2百萬港元、19.6百萬港元及27.8百萬港
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預收客戶款項結餘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主要是由
於復活節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初，使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旅行團報團人數增加，
而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較低主要是由於復活節提早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底所致。
結餘減少大致與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按金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減少一
致。預收客戶款項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9.6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約27.8百萬港元，與二零一六年七月及八月對比二零一六年四月及五月的銷售額增長相符。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其
他應付款項分別約為2.5百萬港元、2.7百萬港元及2.8百萬港元，保持相對穩定。該等其他應
付款項主要包括應計費用、應付審計費用、保險開支、廣告及宣傳開支、法律及專業費和
其他企業開支。

應計上市開支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8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
4.8百萬港元。

董事確認，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概無嚴重拖欠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衍生金融資產及負債

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管理以日圓結算之地接成本之相關匯率風
險。本集團並非為了投機而訂立遠期外匯合約。遠期外匯合約的金融資產及負債分類為按
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或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
結算遠期外匯合約之名義本金分別約為6.0百萬港元、1.4百萬港元及零。下表載列所示日期
本集團遠期外匯合約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金融資產 — 8 —
   

衍生金融負債 (771) — —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遠期外匯合約分別
錄得衍生金融負債約0.8百萬港元及衍生金融資產約8,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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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得金融負債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圓兌港元整體貶值所致，
而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錄得金融資產主要是由於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以來日圓兌港元
升值，導致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日圓兌港元的匯率較本財政年度初上升。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結算的遠期外匯合約。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我們已訂立七份、七份及八份遠期外匯合約用以購買日圓，總名義價值分別約為21.0

百萬港元、10.7百萬港元及7.0百萬港元。有關本集團外匯風險控制的政策詳情，請參閱「業
務 —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 外匯風險控制」。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往績紀錄期間的遠期外匯合約詳情：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釐定日期 結算日期 金額 行使利率
釐定日期
的匯率

已變現
收益╱
（虧損）

未變現
收益╱
（虧損）

已變現
收益╱
（虧損）

未變現
收益╱
（虧損）

已變現
收益╱
（虧損）

未變現
收益╱
（虧損）

           

（港元）
（港元：
日圓）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3,000,000 0.0739 0.07390 — — — — — —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3,000,000 0.0739 0.07390 — — — — —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3,000,000 0.0739 0.07000 (158) — — — — —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3,000,000 0.0739 0.06800 (246) — — — — —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3,000,000 0.0739 0.06800 (246) — — — — —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3,000,000 0.0739 0.06800 (246) — — — — —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3,000,000 0.0739 0.06800 (246) — — — — —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3,000,000 0.0739 0.06470 — (386) 13 — — —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3,000,000 0.0739 0.06240 — (386) (98) — — —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651,800 0.0652 0.06480 — — (4) — — —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663,500 0.0664 0.06820 — — 17 — — —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661,500 0.0662 0.06870 — — 24 — — —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1,316,000 0.0658 0.06900 — — 60 — — —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1,371,600 0.0686 0.07260 — — — 8 69 —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四日 711,200 0.0711 0.07140 — — — — 3 —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五日 709,300 0.0709 0.07140 — — — — 5 —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 716,600 0.0717 0.06980 — — — — (19) —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716,500 0.0717 0.06980 — — — — (19) —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九日 706,500 0.0707 0.06980 — — — — (9) —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706,500 0.0707 0.06980 — — — — (9) —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701,000 0.0701 0.07080 — — — — 7 —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708,000 0.0708 0.06980 — — — — (10) —      

(1,142) (772) 12 8 18 —
      

年╱期內總計 (1,914)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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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及應付關聯方款項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本集團應收及應付關聯方款項概要：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92 13 28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6 — —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919 1,393 864

   

總計 935 1,393 86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約16,000港元指已由一名董事代表本集
團支付之租賃按金，該應付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悉數結清。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來自本集團代該關聯公司作出的購買。應付關聯公司款項主要
指就該等關聯公司為本集團提供服務而應付的款項，於會計師報告附註29披露。該等結餘
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董事確認，除與本集團上市後持續關連交易相關的關聯方結餘外，其他未結清關聯方
結餘將於上市前悉數結清。

債務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償還債務分別約0.6百萬港元、0.6百萬港元、0.5百萬港
元及0.4百萬港元，均為融資租賃承擔。

融資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公司用車有未履行融資租賃承擔分別約616,000港元、611,000

港元、524,000港元及377,000港元。租期介乎三至四年，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實際年利率分
別約為3.84%、5.68%、5.52%及5.52%。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融資租賃承擔均以港元計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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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融資租賃承擔明細：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融資租賃負債總額 — 最低租賃付款
1年內 283 370 370 253

1年後但於2年內 283 159 88 88

2年後但於5年內 70 110 88 51
    

636 639 546 392

融資租賃未來租賃支出 (20) (28) (22) (15)
    

融資租賃負債現值 616 611 524 377
    

融資租賃負債現值
1年內 269 353 356 243

1年後但於2年內 277 151 82 84

2年後但於5年內 70 107 86 50
    

融資租賃承擔總計 616 611 524 377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融資租賃承擔結餘相若
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融資租賃安排添置汽車所致，而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減少主要是由於期
內還款所致。

董事確認，往績紀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償還融資租賃承擔方面並無重大
延誤或拖欠。

銀行融資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透支信貸10.0百萬港元、銀行擔保5.0百萬
港元、財資產品融資名義限額（包括遠期外匯合約）30.0百萬港元及循環貸款6.0百萬港元，
其中(i)2.6百萬港元的銀行擔保發行予供應商（主要為航空公司）；及(ii)2.8百萬港元的財資產
品融資名義限額用於遠期外匯合約。

上述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抵押：(i)關聯公司擁有的一項住宅物業；(ii)關聯公司擁有
的一項辦公室物業（包括租賃轉讓）；(iii)關聯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iv)縱橫旅遊及關聯公
司作出的交叉擔保；及(v)我們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袁士強先生及陳女士提供的個人擔保。
銀行融資並無包含任何重大財務契諾。

董事確認就本集團銀行擔保作出的(i)關聯公司物業抵押；(ii)關聯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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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縱橫旅遊及關聯公司作出的交叉擔保；及(iv)我們董事兼控股股東提供的個人擔保將於
上市後解除。

就董事所知及所信，上市後本集團以商業上可接受條件獲得新銀行融資或重續現有銀
行融資不會有重大困難。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除上述所披露者以及集團內公司間負債外，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即編製本招
股章程債務報表的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已發行或同意發行之借貸股本、銀行透
支、貸款或其他類似債務、承兌負債或承兌信貸、債權證、按揭、押記、融資租賃、租購承
擔、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債務變動

董事確認，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即編製本招股章程債務報表的最後可行日期）
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的債務、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概無重大變動。

董事確認，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計劃於上市後不久進行任何重大債務融資。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有關租用物業及辦公室設備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550 5,513 4,517

一年後但五年內 4,102 2,967 2,949
   

總計 8,652 8,480 7,466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
們已訂約但未於匯總財務資料撥備的資本開支分別為零、約1.9百萬港元及1.7百萬港元。於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承擔為網上銷售平台的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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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過往資本開支

於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i)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分別約1.6百萬港
元、2.1百萬港元及55,000港元；及(ii)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就發展網上銷售
平台產生添置費用約2.0百萬港元，包括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已付開支約
1.8百萬港元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應付開支約0.2百萬港元。我們主要以
內部資源及融資租賃安排撥付資本開支。

計劃資本開支

除(i)「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及上文「— 資本承擔」所披露的計劃資本開支；及(ii)本
集團就業務營運不時添置必要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重大
計劃資本開支。

物業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我們於香港租用七項物業，目前及日後均用作辦公室及分行。詳情
請參閱「業務 ─ 物業」。於最後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擁有任何物業。

關聯方交易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就租用物業及若干旅遊配套服務訂立若干關聯方交易，有關詳情
請參閱會計師報告附註29。董事認為該等關聯方交易整體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按公平原
則進行。

考慮到該等關聯方交易的金額相比本集團的收益並不重大，且該等關聯方交易整體按
公平原則進行，董事認為上述關聯方交易不會使我們於往績紀錄期間的財務業績不實或導
致我們於往績紀錄期間的業績無法反映我們日後的表現。

有關上市後仍持續進行的關聯方交易詳情，請參閱「關連交易」。

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董事確認，往績紀錄期間，我們並無訂立任何重大資產負債表外交易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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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分析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除利息及稅項前純溢利╱（虧損）率（%） （附註1） 4.3 6.3 (10.1)

純溢利╱（虧損）率（%） （附註2） 3.5 5.1 (9.4)

股本回報率（%） （附註3及10） 43.3 38.1 不適用
總資產回報率（%） （附註4及10） 17.6 24.2 不適用
利息覆蓋（倍） （附註5） 2,188.7 1,015.5 不適用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流動比率（倍） （附註6） 1.7 2.7 2.0

速動比率（倍） （附註7） 1.7 2.7 2.0

負債比率（%） （附註8） 1.6 1.0 1.0

債務對權益比率（%） （附註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除利息及稅項前純溢利╱（虧損）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的除利息及稅項開支前純溢利╱（虧損）除以財政年
度╱期間的收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

2. 純溢利╱（虧損）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本公司所有者應佔純溢利╱（虧損）除以財政年度╱期間的收益總
額，再乘以100%計算。

3. 股本回報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本公司所有者應佔純溢利╱（虧損）除以財政年度╱期間末的本公司所有者
應佔權益，再乘以100%計算。

4. 總資產回報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本公司所有者應佔純溢利╱（虧損）除以財政年度╱期間末資產總值，再
乘以100%計算。

5. 利息覆蓋乃按財政年度的除利息及稅項開支前溢利除以財政年度利息開支計算。

6. 流動比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末流動資產總值除以財政年度╱期間末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7. 速動比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末流動資產總值（扣除存貨後）除以財政年度╱期間末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8. 負債比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末的負債總額除以財政年度╱期間末權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本集團債
務指融資租賃承擔。

9. 債務對權益比率乃按財政年度╱期間末的負債淨額除以財政年度╱期間末的權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
負債淨額即借貸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股本回報率及總資產回報率不可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本回報率及總資產回報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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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率及除利息及稅項前純利率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本集團錄得純利率分別約為3.5%、5.1%及(9.4)%。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純利率有所增長，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航班服務價格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價格低，導致我們毛利率有所
上升所致。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我們的純利率急劇降至負值，主要是由
於(i)(a)二零一六年四月熊本地震造成的負面影響；(b)日圓兌港元持續升值加上行業競爭激
烈，使成本意識高的客戶對我們日本旅行團的需求降低；及(c)激烈的行業競爭促使我們下
調旅行團售價而導致我們的收益大幅減少；(ii)主要因(a)日圓兌港元匯率持續走強；及(b)日
本酒店費用上升而導致我們的銷售成本上升；及(iii)主要因(a)管理層僱員人數增加使僱員成
本上升；及(b)產生上市開支而導致我們的行政開支大幅上升。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本集團的除利息及稅項前純利率分別約為4.3%、6.3%及(10.1)%，與我們純利率的變
動趨勢一致。

股本回報率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股本回報率分別約為43.3%

及38.1%。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股本回報率有所減少，主
要是由於確認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溢利，導致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股本基數有所增長所致。

總資產回報率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總資產回報率分別約為
17.6%及24.2%。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總資產回報率有所
上升主要是由於我們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純利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有所上
升，以及純利的升幅多於資產總值的升幅。

利息覆蓋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利息覆蓋分別為超過
2,000倍及超過1,000倍。利息覆蓋減少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
融資租賃安排添置汽車，導致金融租賃的利息開支增加所致。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因此相關比率不適用於該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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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我們的流動比率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7倍上升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2.7倍。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增加主要是由於我
們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預收客戶款項減少，導致流動負債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約53.3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3.5百萬港元，而我們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分別約為88.8百萬港元及89.8百萬港
元，保持穩定。我們的流動比率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7倍下降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約2.0倍，主要是由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負債
的升幅多於流動資產的升幅。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
們的存貨分別為零、約0.4百萬港元及1.0百萬港元，金額並不重大，故本集團的速動比率相
當於或接近我們的流動比率。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維持低負債比率，分別約為1.6%、1.0%及1.0%。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負債比率
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低，主要是由於確認往績紀錄期間的溢利，導致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股本基數有所增加所致。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我們的負債比率保持穩定。

債務對權益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錄得淨現金頭寸。因此，債務對權益比率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敏感度及收支平衡分析

敏感度分析

往績紀錄期間，我們經營成本的最大部分來自機票成本、酒店費用及地接營運商成本。
該三大經營成本於(i)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約為205.9百萬港元、78.8百
萬港元及43.8百萬港元，分別佔該財政年度總銷售成本約53.1%、20.3%及11.3%；(ii)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約為196.1百萬港元、84.4百萬港元及32.8百萬港元，分別
佔該財政年度總銷售成本約53.1%、22.9%及8.9%；及(iii)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分別約為28.6百萬港元、22.5百萬港元及7.5百萬港元，分別佔同期總銷售成本約40.0%、
31.5%及10.4%。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機票成本、酒店
費用及地接營運商成本的過往波幅分別約為4.8%、7.1%及25.1%。

酒店費用、交通費用、餐費及門票成本等若干地接成本以日圓計值。截至二零一五年
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40.8百萬港



– 199 –

439436 \ (P. Tobu_Stub submission proof) \ 24/12/2016 \ M45

財 務 資 料

元、144.2百萬港元及38.9百萬港元（或我們總銷售成本約36.3%、39.0%及54.3%)以日圓計值。
往績紀錄期間至最後可行日期，日圓兌港元匯率在0.0617港元兌1日圓與0.0776港元兌1日圓
的範圍間持續波動。

下表載列我們主要經營成本即機票成本、酒店費用及地接營運商成本按各自於截至二
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過往波幅4.8%、7.1%及25.1%進行的敏感
度分析，及在所有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對本集團往績紀錄期間各財政年度╱期間純利的
影響：

純利增加╱（減少）
 

增加╱
（減少）
百分比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機票成本 4.8% (9,884) (9,413) (1,374)

(4.8)% 9,884 9,413 1,374

酒店費用 7.1% (5,595) (5,993) (1,598)

(7.1)% 5,595 5,993 1,598

地接營運商成本 25.1% (10,989) (8,231) (1,876)

(25.1)% 10,989 8,231 1,876

下表載列我們以日圓計值按往績紀錄期間至最後可行日期日圓兌港元的最低及最高匯
率進行的敏感度分析，及在所有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對往績紀錄期間各財政年度╱期間
的影響：

純利增加╱（減少）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日圓兌港元匯率
最高 0.0776港元兌1日圓 (14,154) (26,776) (2,772)

最低 0.0617港元兌1日圓 17,601 8,264 5,760

上述敏感度分析採納多項假設，僅供說明用途。

收支平衡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所有其他變量維持不變而(i)機票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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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9.6%；(ii)酒店費用增加約25.0%；(iii)地接營運商成本增加約45.0%；或(iv)以日圓計值的銷
售成本增加約14.0%，本集團將達收支平衡。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所有其他變量維持不變而(i)機票成本增加
約14.5%；(ii)酒店費用增加約33.7%；(iii)地接營運商成本增加約86.6%；或(iv)以日圓計值的
銷售成本增加約19.7%，本集團將達收支平衡。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估計所有其他變量維持不變而(i)機票成本減少
約29.0%；(ii)酒店費用減少約36.8%；(iii)地接營運商成本減少約110.9%；或(iv)以日圓計值的
銷售成本減少約21.3%，本集團將達收支平衡。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活動面對多種財務風險，包括外匯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本集團
的整體風險管理專注於金融市場的不可預測性，致力將本集團財務表現可能受到的不利影
響減至最少。

詳情請參閱會計師報告附註3「財務風險管理」，亦請參閱「業務 —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 外匯風險控制」所披露的本集團外匯風險控制政策。

未經審核備考匯總有形資產淨值

以下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匯總有形資產淨值報表按下文所載附註之基準編製，以說明
假設股份發售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進行的影響。編製本報表僅供說明，而基於其假
設性質，未必真實反映假設股份發售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或任何未來日期完成之本
集團財務狀況。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所有者
應佔本集團

經審核匯總有形
資產淨值（附註1）

股份
發售估計
所得款項
淨額（附註2）

未經審核
備考匯總
有形資產
淨值

未經審核
備考每股
匯總

有形資產
淨值（附註3）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按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0.8港元計算 52,837 66,885 119,722 0.30
    

按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0.4港元計算 52,837 28,085 80,922 0.20
    

附註：

(1) 結餘指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經審核匯總有形資產淨值，摘錄自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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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份發售估計所得款項淨額乃根據每股股份的最低及最高發售價分別0.40港元及0.80港元釐定，並已扣除本
公司應付的估計上市開支。

(3) 未經審核備考每股匯總有形資產淨值乃作出上文附註1及附註2所述調整後，以「股本」所載400,000,000股已
發行股份為基準計算。

(4) 上述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不包括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中財務報表日期（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後
的任何買賣或其他交易。

股息

董事計劃致力維持保留足夠資金發展業務與回報股東之間的適當平衡。未來股息的宣
派將由董事酌情決定，並將取決於我們的盈利、財務狀況、現金需求及可用現金等因素以
及董事認為相關的任何其他因素。股份現金股息（如有）將以港元支付。股息金額將於完成
財務審計時釐定並將於經審核財務報告呈列為可分派溢利。由於該等因素及股息派付由董
事會酌情決定，董事會將保留權利變更派付股息的計劃，並不保證於未來宣派及派付股息
的金額或會否宣派及派付任何股息。目前，我們並無任何股息政策，亦無任何已釐定的股
息分派比率。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翱翔旅遊及縱橫旅遊向彼等當時股東分別宣派
及派付股息約7.9百萬港元及2.0百萬港元。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往績紀錄期間並無宣
派及╱或派付任何其他股息。

可分派儲備

根據公司法，我們可根據組織章程細則條文從溢利或股份溢價賬中支付股息，惟緊隨
建議分派股息的日期後，我們須仍有能力償還於一般業務過程中到期的債務。本公司於二
零一六年六月八日註冊成立，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可分派儲備。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章的披露

董事確認，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可行日期，並無任何情況導致須遵守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至17.21條的披露規定。

結算日後事件

請參閱「概要 — 近期發展及重大不利變動」及會計師報告附註30「結算日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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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及重大不利變動

有關近期發展與往績紀錄期間結束以來直至本招股章程日期本公司業務的重大不利變
動，請參閱「概要 — 近期發展及重大不利變動」。




